
附件7
鹏溪苑等十三个保障性租赁住房

选房签约服务指引
鹏溪苑等十三个保障性租赁住房选房、签约手续将于2026年1月27日在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生命科学产业园B14栋大鹏新区人才企业服务中心进行。合格认租家庭（以下简称“认租家庭”）请按如下指引办理相关事项：

一、所需证件及资料

	序号
	所需证件及资料
	规格要求
	提交要求
	用途

	1
	申请人身份证
	原件1份+复印件1份
	复印件需签署“与原件一致”并签名按指模。
	办理选房签约手续。

	2
	受托人身份证
	原件1份+复印件1份
	复印件需双方签名按指模。
	申请人委托他人选房时须提供。

	3
	申请人本人签名确认的授权委托书
	原件1份
	授权委托书范本附后，详见附件7-1。
	委托代办时必备文件。

	注：1.本人办理：仅需提供上述“序号1”证明材料。

2.委托办理：受托人须为年满18周岁的完全民事行为能力人，且需同时提供上述序号1（无需提供申请人身份证原件）、序号2、序号3证明材料。


由于场地限制，每个选房家庭到场参加选房人员（以下简称“申请人”）限定1人。
二、选房地点及时间安排

本次摇号、选房、签约手续办理地点为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生命科学产业园B14栋大鹏新区人才企业服务中心。房源选完即停止选房。选房时间安排如下：

 摇号、选房时间安排表（2026年1月27日）

	场次
	日期
	时段
	人数
	户型

	第一场
	1月27日
	9:10-11：20
	39
	一房户型

	第二场
	1月27日
	11:30-12:00
	7
	四房户型

	第三场
	1月27日
	13:00-15:00
	35
	三房户型

	第四场
	1月27日
	15:10-16:40
	25
	二房户型

	    请申请人按照《选房时间安排表》规定的时间参加选房。申请人应在所属场次开始前30分钟到场签到，以便提前了解选房操作流程。


上述表“选房排位号”按下文规则产生。

三、摇号及选房规则和流程
    （一）摇号及选房规则
1.本次选房顺序（即“选房排位号”）由摇号形式产生，申请人所对应的摇号编号详见公告附件1-4，该摇号编号按照申请人在提交申请资料时的登记信息编制生成（剔除不同队列、户型以及不合格认租家庭、撤销认租家庭等因素和情形，摇号编号非信息登记序号），现场由工作人员按选房场次依次对第一队列、第二队列组织摇号工作，每场次摇号摇出的顺序即为该队列场次申请人选房顺序。
2.当前户型队列内家庭的选房排位顺序全部摇出后，认租家庭按最终的选房排位顺序依次按申请时的认租户型选择当前对应的户型房源。各户型选房顺序依次为第一队列、第二队列。
3.申请人未按时参加选房的，按以下规则依序补选房。

（1）申请人过号未到（呼叫三次未到），但在其安排场次结束前到场的，等待所有同一安排时间段内的申请人选房结束后再进行补选，补选申请人按选房排位顺序先后补选房。

（2）申请人在其安排场次时间段未到场，但在选房当日所认租户型最后场次结束前到场的，在该场次选房结束后补选，补选申请人按选房排位顺序先后补选房。该场次申请人在安排选房当日对应户型最后场次结束前仍未到场的，视为自动放弃选房资格。

（二）选房流程

1.签到等候：申请人到达现场后，带齐所需证件、资料到签到处签到，进入大厅后，建议无特殊情况勿擅自离开。按照工作人员指引到对应摇号、选房等候区等候。

2.摇号：申请人进入摇号区后，工作人员按上文规则开展摇号工作。
3.正式选房：待工作人员指引至选房区后，工作人员按选房排位顺序呼叫申请人前去正式选房。选定房号后，申请人在《选房确认书》上签字并加盖指模确认，即完成选房。

4.签约合同：申请人选定住房后持《选房确认书》到合同打印区等候打印租赁合同。申请人在租赁合同及相关知情同意书上签字后，即完成本次选房签约工作。签约注意事项：（1）选房当日最后场次结束前仍未签约的，视为自行放弃本项目选房；（2）申请人为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在册轮候人的，在签订租赁合同时，同时由申请人本人签署《出库出册承诺书》（详见附件7-2），将退出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册。
5.办理入住手续：

（1）安居东湾半岛花园、花样年家天下花园（一期）、花样年家天下花园（二期）、保利香槟苑、招商东岸家园、招商东岸城央公寓完成合同签订及保证金缴纳后，由运营管理单位发放入住通知书，申请人可根据自身情况携带以下材料前往对应小区物业管理处办理入住手续：入住通知书、身份证原件及复印件、银行卡复印件。各小区物业管理处咨询详见配租通告看房电话，入住办理时间：9:30-12:00，14:00-17:30。

（2）鹏溪苑、坝光搬迁安置区、生命科学产业园、南澳枫浪山（一、二期）、陶柏莉花园（二期）、下沙搬迁安置区，完成合同签订后，可在2026年1月28日至1月29日工作时间在大鹏新区住房和物业事务中心办理。
四、选房注意事项

（一）请申请人按照《选房时间安排表》规定的时间参加选房。申请人应在所属场次开始前30分钟到场签到，以便提前了解选房操作流程。请申请人密切注意现场的叫号信息，避免过号，如有疑问可咨询现场工作人员。现场每场次的开场时间将根据上场结束时间确定，但不早于本指引中的原定时间（可能出现相较原定时间延迟的情形）。
（二）现场选房人应为申请人本人；若申请人本人确不能到场的，可书面委托他人选房签约，书面委托需申请人本人签名。

（三）本次选房程序中，每户申请家庭选房时间均不超过两分钟。请申请家庭提前了解意向房源情况，房号一经选定并签字确认，不得调换。

（四）本指引未尽事宜由大鹏新区住房和建设局负责解释，如有调整以现场实际情况为准。
五、交通指引
选房地址：大鹏新区葵涌街道生命科学产业园B14栋大鹏新区人才企业服务中心。
乘坐公交（请密切留意最新公共交通信息）：M220、M457、M362、M357、E11，在葵涌办事处站下车（摘自百度，仅供参考）。
乘车或自驾：地图导航搜索“大鹏新区人才企业服务中心”并至葵涌街道生命科学产业园B区停车。因生命科学产业园B区停车场车位高度紧张，申请人可导航选房地点周边临近停车场停车，并提前预留停车以及步行时间，周边停车场情况如下，停车后步行至大鹏新区人才企业服务中心（与新区政务服务中心同一区域）；生命科学产业园A区停车场（地图导航搜索“深圳市鹏泰投资开发有限公司”），停车后步行至大鹏新区人才企业服务中心，生命科学产业园A区内部道路路边均可停车，请按秩序停放，确保道路畅通。

鉴于本次选房场地所在园区停车位高度紧张，建议各认租家庭绿色或非自驾出行，并提前规划出行路线，预留充足时间（温馨提示：请提前30分钟抵达选房现场，以免错过选房时间）。

附件7-1
授 权 委 托 书

委托人：                身份证号码：
住址：                  联系电话：
受托人：                身份证号码：
住址：                  联系电话：
现委托         全权代理本人办理                保障性租赁住房选房、签约等事宜。委托期限至   年  月  日止。受托人不得转委托。
受托人所签订的与选房、签订租赁合同、放弃选房、出库出册有关的所有文件或具体事宜委托人均予以认可。
委托人（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附件7-2
出库出册承诺书

申请人姓名：                                    
身份证号码：                                    

已承租保障性租赁住房                          房源。
根据《深圳市公共租赁住房管理办法》第二十四条规定，在册轮候人已签订公共租赁住房租赁合同或者政府组织配租的保障性租赁住房租赁合同的，应当退出公共租赁住房轮候册。本人已知悉上述规定，现同意市、区住房保障部门作出库、出册处理。

                选房人（签字按手印）：  

                        年    月   日 



